关于慈溪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项目的询价公告
为加强慈溪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对该项目进行询价采购。
一、采购内容及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对本年度开展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抽取10%的地块进行全过程质控，预估抽测10个左右地块，其中第一阶段质控5个，第二阶段质控5个，具体抽测数量根据年度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地块数量按比例确定。第一阶段调查质控内容包括：对甲类地块（用途变更为敏感用地）且原用途为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不进行采样检测的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查，并出具质控报告。可不进行采样检测的条件包括历史上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送的；历史上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的； 历史监测或调查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的； 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齐全，能够排除污染可能性的。第二阶段调查质控内容包括：（一）旁站监督土壤和地下水等采样过程的规范性；（二）复核实验室检测的全套原始记录；（三）抽取一定比例的质控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四）比对调查单位检测结果与质控样品结果；（五）出具质控报告。实验室密码平行样内容包括土壤和地下水密码平行样品，数量分别不低于地块内土壤或地下水样品数的 10%；盲样考核；实验室内密码样测试比对：10%，对现采样品进行重新编码；不少于10%的现场平行样作为实验比对样；判定是否达标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现场检查记录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
（二）最高限价：本采购项目最高限价为人民币10万元，其中第一阶段地块质控费用限价0.5万元/个 ， 第二阶段质控费用限价1.5万元/个。高于此限价的报价文件为无效报价。最终质控费用按照实际质控工作量进行结算。
 （三）其他：项目计划采购服务年限为一年，拟约定服务期满后经我局考核合格后，合同可续签，最多续签2年。考核主要内容见下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分数

	1

	规范性
	按照相关规范，出具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报告。
	40

	2
	及时性
	按照采购方需求，及时出具质控报告。
	40

	3
	服务情况
	对服务情况进行考核。
	10

	4
	协助开展其他工作
	根据采购方需求，协助开展相关工作。
	10



二、报价人资质要求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二）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三）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的“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结果确定为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四）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报价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三、需提供资料
（一）报价文件：
1.资格证明文件
A.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B.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加盖公章）；
C.在宁波大市范围的2024年以来同类型业绩（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或质控）等相关材料，请报价人自行决定提供。
2.询价函（附件1）
3.报价单（附件2）
（二）报价要求
报价方一经报价，价格在服务期限内不得更改。
（三）提交要求
1.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5月    日17:00前。
2.提交方式：所有资料应密封封装，材料加盖公章，在提交截止时间前快递或直接送达至宁波市生态环境局慈溪分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南二环东路1428号）。
3.采购联系人：张先生 0574-63089046。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慈溪分局
                                                             2026年5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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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询价函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慈溪分局：
我方参加贵单位慈溪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项目的询价采购，并对该项目进行报价。
据此函，签字代表同意如下：
1.报价方已详细审查全部“询价公告”，包括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按照规定提供报价文件1份。
2.报价方在报价之前已经与贵单位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完全理解并接受询价公告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对合理性、合法性不再有异议。
3.本报价有效期截止至      年       月     日。
4.我方同意按照贵方要求提供与报价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
5.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报价人(盖章)：              

年    月    日

8

附件2                       
报价单

项目名称：  慈溪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项目                 

	序号
	项目内容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1
	慈溪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项目 （一阶段）
	5
	
	
	单价不高于0.5万元/个

	2
	慈溪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项目 （二阶段）
	5
	
	
	单价不高于1.5万元/个

	3
	合计
	10
	/
	
	


注：1、报价费用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投入的所有相关费用、人员费用等，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形式的费用。不论结果如何，报价方均应自行承担所有与之有关的全部费用。
2、 供应商认为应当说明而本表中无相应栏目的，请在自行增加栏目加以说明。


报价人(盖章)：        
 
     
                                                      年   月   日 

